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先生（女士）在本单位任                职务,系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受托人：					
在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兹委托担任本人（本单位）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如下：
1．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审核债权；
2．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
3．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4．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
5.                         。
代理期限：委托日起至案件终结日止。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  托 人（签字）：
                              年   月   日









虚假申报债权告知书
2026年5月8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黔 27 破申 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贵州新峰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6年5月20日，作出（2026）黔 27 破 22 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贵州兆康破产清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相关规定，若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者提供虚假申报文件，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构成虚假诉讼罪。
特此函告，望你慎思并妥善对待，如实申报债权，杜绝虚假申报债权和提供虚假申报材料，以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贵州新峰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年  月  日
本人已阅知上述内容，并承诺不存在虚假申报债权和提供虚假申报资料的行为。如存在上述违法行为，自愿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贵州新峰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送达回证
	事由
	贵州新峰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申报等通知事宜

	送达文书名称
	债权申报须知、债权申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书、附件

	受送达人
	

	受送达人签字或盖章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送达地点
	

	送达人
	贵州新峰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备注
	管理人联系方式：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民族路银河之都 6 层 12 号。
联系人：杨建
联系电话：15185163489
     



















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人
	

	


管理人对债权人的告知事项
	1. 为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管理人各项文书，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2．确认的银行信息、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个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以及同期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他事项；
3.破产期间如果上述内容有变更，应当在3日内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内容；
4.如果提供的送达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使破产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自文书、材料等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债权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开户银行及账号信息
	开户银行：
账户名：
账	号：

	债权人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
	送达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微信／QQ：				E-mail 地址：      

	债权人对地址及
联系方式的确认
	我已经阅读（听明白）了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内容是准确、有效的。
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孳息债权计算说明
例：借款本金A万元借款本金A万元*B天（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C％（日利率）＝D元
	




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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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人（签字或盖章）：
提交时间：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份数
页数
原件或
复印件
1
债权申报登记表



2
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3
□单位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
身份证明




□个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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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申报债权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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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签收人（签字）：
签收时间：








	

债权
人基
本情
况
	姓名／名称
	
	身份证／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报债
权数额
	本金
	¥:	  	           大写：

	
	利息/滞纳金
	¥:	  	           大写：

	
	违约金
	¥:				   大写：

	
	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
	¥:				   大写：

	
	迟延履行利息
	¥:				   大写：

	
	其他费用
	¥:				   大写：

	
	总额
	¥:				   大写：

	财产担
保情况
	有无特定财产担保
	□有	□无
	担保金额
	

	
	财产担保方式
	□抵押		□质押		□留置

	
	担保财产及担保金额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无		□有

	是否属连带债权人
	□无		□有

	债权性质（必选）
	□优先债权 □担保/税收债权 □建设工程债权 □普通债权  □其他

	债权涉诉（仲裁）情况
	有无涉诉（仲裁）
	□有			□无

	
	有无生效裁判文书
	□有			□无

	
	是否已申请执行
	□是			□否

	
	已清偿的金额
	

	基本事实（债权内容）
	

	备注
	1．提交材料的纸张规格应为A4纸，书写均应使用碳素墨水,或直接打印。2.禁止任何形式的重复或虚假、虚构债权,否则,申报人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赔偿及其他全部法律责任。


     债权申报登记表
                                                                                                                    

申报人：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债权申报登记编号（    ）
